
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

范运作》、《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及《中触媒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独立判断的态度，我们

对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核

查，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议案 

经审阅及充分了解甄玉科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专业素养、个人履历

等情况，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甄玉科先生曾担任济南钢铁公司焦化厂技术员与生产部副部长、菏泽聚隆能

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厂厂长、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现任山东省焦化行业协会副会长兼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山东元森

冶金低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因此，甄玉科先生具备从事相关工作或担任

相应职务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符合任职资格，未发现存在《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本次董事会决定由甄玉科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的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独立董事同意由甄玉科先生担任公司

总经理。 

 










